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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京天股字(2007)第 024-4 号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发行人”）： 

 

本所接受发行人委托，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担任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下称“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为发

行人发行上市出具了京天股字(2007)第 024-1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

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法律意见书》和京天股

字(2007)第 024-2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 

  

 在发行人提交发行上市的申请材料之后，发行人收到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下称“商评委”）《撤销注册复审答辩通知书》，告知发行人，

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下称“克莱斯勒”）对国家商标局《关于第 1978347 号

“TERCA”注册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撤销申请的决定》不服，已向商评委提

出复审申请，要求发行人做出书面答辩。本所针对该项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

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在此同意，发行人可以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

发行上市申请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中国证监会，并依法

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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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一、基本事实 

 

经本所律师核查，第 1978347 号注册商标“TERCA”商标由发行人申请注册，

并取得商标局颁发的《注册商标证》，核定使用商品（第 12 类）：车辆防盗设备、

车辆刹车垫、陆地车辆刹车、汽车减震器，注册有效期限自 2002 年 12 月 7 日至

2012 年 12 月 6 日。发行人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国家商标局于 2007 年 3

月 13 日出具《注册商标变更证明》，核准该商标注册人变更为“深圳市特尔佳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即改制后的发行人名称）。 

 

 2005 年 12 月 8 日，克莱斯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十四条第

（四）项规定，以连续三年（2002 年 12 月 8 日至 2005 年 12 月 7 日）停止使用

为由，申请撤销上述注册商标。2007 年 3 月 26 日，国家商标局做出《关于第

1978347 号“TERCA”注册商标连续三年停止使用撤销申请的决定》（编号：撤

200502134），认为发行人提供的商标使用证据有效，克莱斯勒申请撤销第

1978347 号“TERCA”商标的理由不能成立；决定驳回克莱斯勒的撤销申请， 第

1978347 号“TERCA”注册商标继续有效。 

 

 2007 年 9 月 10 日，发行人收到商评委做出的《撤销注册复审答辩通知书》，

通知发行人克莱斯勒对国家商标局的上述决定不服，申请复审，要求发行人作出

书面答辩。发行人按照要求提交了书面答辩以及相关证据。 

 

二、有关程序和风险法律分析 

 

根据《商标评审规则》的规定，商评委应当将发行人与克莱斯勒各自提交

的证据材料发送给对方，限其在指定期限内进行质证。除非商评委根据一方提出

的请求或者实际需要决定进行公开评审，商评委将实行书面审理并作出裁定。目

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撤销申请的审理期限没有明确规定，本案初审的审理

时间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本所律师对复审的审理期限目前无法预测。在复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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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影响发行人对上述商标的使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及

《商标评审规则》的规定，如果一方对商评委的复审裁定不服，可依法以商评委

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如果发行人提交的证据不能被商评委采纳，则发行人上述 1978347 号

“TERCA”注册商标存在被撤销的风险，但根据发行人说明以及本所律师核查，

除上述 1978347 号注册商标外，发行人目前在同类商品上仍拥有第 1978344 号、

第 1978348 号注册商标（图形商标“ ”和中文商标“特尔佳” ），在发行

人的产品上已使用并已获得客户的认可；发行人产品主要面向整车制造商及特定

的终端用户，相关客户长期以来已经与发行人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即

便 1978347 号注册商标被撤销，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同时，经本所律师向发行人核查，发行人在 2002 年 12 月 8 日至 2005 年 12

月 7 日期间，使用过 1978347 号“TERCA”注册商标；发行人已通过商标代理

机构向商评委提交商标使用证据，包括使用该商标的产品照片、宣传资料、厦门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下称“厦门金龙”）出具的《证明》等。厦门金龙

证明：厦门金龙自 2003 年以来长期定购使用“TERCA”牌缓速器总成（含电子

控制系统），发行人一直使用“特尔佳”商号及“TERCA”商标。因此，本所律

师认为克莱斯勒申请撤销发行人第 1978347 号“TERCA”注册商标的理由不能

成立，对发行人的本次发行上市不会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三、发行人与克莱斯勒往来和纠纷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向发行人核查，发行人与克莱斯勒从未有过任何业务往来，除

此项商标争议案件外，也从未有过任何法律纠纷。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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